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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成立是国际合作中有关外国投资保护的一项史

无前例的举措。它的成立在过去 60年中极大地促进了投资者与国家间国际仲裁法律体

系的发展。自从德国和巴基斯坦于 1959年签署世界首个双边投资协定（BIT）以来，

已有超过 3000个双边投资协定陆续签署。然而，有报道指出，欧盟（尤其是德国）企

图将投资者与政府间仲裁机制排除在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之

外，这一做法或有损于投资仲裁机制的广泛适用性。 

投资仲裁机制的反对者声称这一仲裁机制会造成所谓的“合法性危机”。争论主

要集中在以下三点：（1）法院通常偏向于跨国公司；（2）仲裁机制的非对称性，即

投资者可不受约束地对一国政府提出主张或发起仲裁，而政府则不能。（3）仲裁结果

经常不一致或相互矛盾。但是这些批评通常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关于偏见方面，Susan Franck的研究表明，截止 2012年 1月的 144个公开

案例中，政府胜诉 87 起，投资者胜诉 57起。她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即使有投资者胜

诉并获得了政府补偿，胜诉案例仍然远远小于总的争端数量。因为除了公开案例，还

有近四分之一的争端被驳回，从而未被计入最终的争端数。这些成果几乎无法证明法

院偏向跨国公司。 

第二，尽管国际投资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政府还是可以对投资者提起反诉。某

些仲裁条款如 ICSID和 UNCITRAL明确地支持政府反诉。事实上，这一不对称在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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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被夸大，因为投资者通常会受到一国政府及其暴力机关的压力，而投资者的仲

裁发起权只是对压力的一种缓解。 

此外，反对者还认为 BIT会限制政府管理投资的能力，但他们没有认识到 BIT也

是对政府职权的约束。最近的一些 BIT模式表明，一国政府可以在 BIT条款中明确其

管辖范以实现对投资的管理。因此，关注 BIT对政府职能的影响程度（而非 BIT本身）

或许更为合理。如果某些投资问题没有在 BIT 中明确，则合理的争端仲裁机制就显得

不可或缺。而摒弃投资仲裁机制所带来的不可预见的负面影响，必然会损害国际争端

的和平解决。 

最后，仲裁结果的不一致也不是废除投资仲裁机制的理由。不可否认，争端在分

散的、水平的国际体系中时有发生，仲裁结果也千差万别甚至互相矛盾。但是，即使

是在集权且法律层级严明的国家，如美国，也会有一系列争端，且州与联邦政府之间

法律体系也常常是不一致的。况且，仲裁结果的不一致往往也是由不同案例、不同的

具体事实引起的。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投资仲裁机制的反对者提议设立专门的国际上诉法庭，例如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本质上，这一提议有其合理性，但 ICSID 分析认为设立上诉法庭

同样面临诸多困难，而且，多数国家对这一提议兴趣不大。 

反对者们提出的另一建议是各国在其法院体系中设立投资争端解决机构。但问题

是，法院通常会受到国家意志、政治、腐败，甚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因此，国际

争端解决机制似乎是投资者的最优选择，正如很多个人和团体倾向于国际商务一样。 

但是，接受并保留投资仲裁机制并不意味着这一机制没有改进的空间。例如，应

当赋予仲裁人对违规一方行使处罚的权利。 

另一值得改进的地方是将赔偿数额进行制度化规定。因为有时仲裁的赔偿额并不

能完全弥补原告方的损失。 

国际投资法的发展是对国际法律体系的重要贡献，其应该被改进完善而非谴责与

抨击。相反，运用国家法律体系替代国际仲裁实际是一种倒退，这一观点和行是不合

时宜的。 

 

（南开大学国经所沈玉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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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也是

致力于对可持续国际投资加以研究、实践与讨论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为扩大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CCSI通过跨学科研究、项目咨询、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资源和工具开发，承担

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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